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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该文论述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针对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寻找解决思路，并对现行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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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

来，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党中央提出土地承包在大

稳定小调整的前提下，再延长３０年不变，在一定程
度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以转包、租赁等多种形式

的土地流转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土地上悄然兴

起，正不断地改变着农村土地和农民的命运。它能

够有效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千家

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对接，是对农村经营体制

的丰富和完善。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

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目

前，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制已趋成熟，但

如何引导、完善、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

转，促进农村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发展规模化农业，

仍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该文针对目前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现行的

法律体系中寻找解决思路，并对现行法律中的不足

之处，提出改良建议，以其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工作增加新的活力。

１　法律现状

　　目前，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问
题，我国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

套法律体系的规范下，我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我国《宪法》第十条和

《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都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

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

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

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１９９８年，《宪法》第十
条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的内容，在立法上第一次明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合

法地位。２００２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

段，该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程序、方式

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概括性的规定。２００５年３月，我
国农业部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

理办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流转方式、流转

合同、流转管理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同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对受理和

诉讼主体、家庭承包纠纷案件的处理、其他方式承包

纠纷的处理、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及土地承包经

营权继承纠纷的处理进行了细化解释说明。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
十八条至第一百三十三条，从用益物权的角度再次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了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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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自上而下、层次分明、基于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法律框架体系，对我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程序、方式、主体等重大

问题都进行了规范，指导了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工作，

也是我国建设法制化国家所取得的成果。

２　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２．１　存在问题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不断深化

与推进，这其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１）土地流转管理混乱。在有些农户眼中，土
地流转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同一个概念，

进行自由流转。即村民与村民之间进行转包、转让、

互换，不报发包方备案。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情况调研活动中，从被调查的７０个行政村中，有
转包、转让、互换的农户达４０％，而在转包、转让、互
换过程中１００％不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备案。更有
甚者，有的土地在１年内流转达到３次。

（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操作难。有农户
要将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集体以外的人，发包方以

未依法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２／３以上成
员或者２／３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为由，阻碍承包地
的流转，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纠纷和矛盾［１］。在调查

中不难发现，农户为了提高自身利益，放弃耕种，转

让给一些水产养殖，遭到部分村干部代表阻碍，每年

发生的矛盾纠纷达数百起。

（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不规范。目
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不科学、不完善的

现象相当突出，合同内容没有统一和规范。有的地

方农村土地流转无约定或只有口头约定合同的占了

相当大的一部分；有的地方土地流转合同中的责、

权、利关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违约责任和保障

条款；有的合同甚至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相违

背［２］。在调查中发现因堤水养殖合同不完善弃包

发生纠纷的占１０％以上。

２．２　原因分析

（１）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提高了农
民种田的积极性。由于第二轮承包土地期间，农民

负担较重，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出现了弃耕、撂荒，

甚至出现了农民拒绝承包土地的现象。目前国家出

台很多扶持农业生产和惠农政策，解决农民增收、农

业增长、农村稳定，特别是国家对种粮土地实行补贴

政策，部分农民认为有田就有钱，滋长了农民要田拿

补贴，寸田必争的目的，从而形成承包地不是为了种

植，而是为了获得粮食补贴。

（２）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由于堤水养殖
比种植粮食产生经济效益高，农民和部分村干部把

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私有，谁给出的承包款高就谁

经营。承包款促使农民争土地，出现了流出土地的

农户与流入土地的农户共同主张土地补偿款的诉

讼。

（３）法律、法规和政策滞后。现行法律、法规和
政策大多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之后出台的。当

时对土地是否可以流转，如何流转缺乏可操作性文

件。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及惠农政策出台时，很

多农民已将承包的土地弃耕、撂荒多时，同时受农村

村民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识不足的影响，农村土地

承包合同往往不规范、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３］。

３　对策建议

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起到了引

导、规范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经过分析研究

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１）对于《物权法》相关条款，建议将出租方式
添加到《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使各部法律具

有传承性，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

（２）保障农民流转承包经营权收益的法律。建
议在坚守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的前提下，严格依照土地利用规划，适当允许农民

流转承包经营权时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以较高的建

设用地价格进行流转，这样可以有效地保障农民的

土地流转收益，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４］。这里的关

键任务就是要防止由此引发的耕地大量流失，控制

建设用地总量。因此，需要认真地做好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农用地流转年度计划，实行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只有规划范围内的承包地才能在流转时

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有步骤有计划地流转农村土地。

允许集体农用地直接流转为建设用地，实质上解决

了当前突出的征地矛盾，避免了政府与民夺利，将土

地流转收益实实在在地留给农民集体，体现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

（３）制定示范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合同文本。应统一规范使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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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特别是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发布。建议制定统

一示范文本，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办法》中关于流转合同的９项内容，作为基本
的权利义务统一规定，双方协商的内容另行拟制，既

方便政府指导管理，又不违反自愿公平原则。

４　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我国废除人民公社，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３０多年来，农村改
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

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

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开展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随着该项工作的不断深化与

推进，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与矛盾，只有不断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才能使该项工作稳步推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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